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財產/物品攜出校外使用申請單
XXXX年XX月XX日
	申請人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攜出財產/物品明細（自行增項）

	
	財產/物品名稱
	財產編號
	廠牌
	數量
	借用期間

	1
	
	
	
	
	XXXX年XX月XX日 ～ XXXX年XX月XX日

	2
	
	
	
	
	

	3
	
	
	
	
	

	本人因□執行研究計畫，申請將上列學校財產/物品攜出校外使用。
      □教學備課需要
在攜出期間，本人願負「善良管理人」之保管與維護責任，確保上列財產/物品僅用於上述用途，不轉借他人，並於借用到期日屆滿前歸還上列設備。

	使用保管人簽章
	單位管理人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歸還紀錄

	借用之財產/物品均已歸還
	單位管理人

	
	



本表單係因本校保管組目前查無針對校內人員攜出校外相關專用表單，為完備本校公產管理程序並釐清保管責任，
特經2026年05月18日114學年度 第2學期 第3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作為本系人員之申請憑證。
